
案
情
摘
要

111年7月5日罹災者於距地面12
公尺高之屋頂搬運鋼板時，踩踏
塑膠纖維浪板採光罩，因採光罩
強度不足以支撐罹災者，採光罩
破裂後罹災者即墜落至之地面。

肇
災
原
因

罹災者於鐵皮浪板屋頂從事搬運
工作，未使用捲揚式防墜器且未
確實使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；未
設置30公分以上之踏板；屋架
下方未設置格柵、安全網；屋頂
作業主管亦未監督勞工確實使用
個人防護具。

防
災
對
策

企
業
衝
擊

1.雇主會有停工、罰鍰、過失致
死刑責、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
被公布於重大職災公開網。

2.重大職災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
及影響企業名譽與社會觀感。

3.停工造成進度延宕。

(職災案例警示)

肇災處採光罩照片，未設置設置適當強
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

1.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
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
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全身背負式
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。

2.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
時，應先規劃安全通道，於屋
架上設置適當強度，且寬度在
30公分以上之踏板，並於下方
適當範圍安全網。

3.屋頂作業主管應指揮勞工作業
並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
具。

採光罩距離下方地面
高度約12公尺，屋架
下方未設置格柵、安
全網


